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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尧 自 产 货 物 对 外 捐 赠 的 会 计 处 理

在自产货物对外捐赠的会计处理上，争论的焦点在于能

否确认收入，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自产货物捐

赠不是企业的日常活动，也不具备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因此

不能确认为收入，只能作为一种损失在营业外支出中反映，同

时结转成本；另一种观点认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

实质）、以自产货物发放非货币性福利、将货物用于偿债、分配

利润等都要确认收入，它们同捐赠一样，也是增值税的视同销

售行为，所以自产货物对外捐赠也可确认为收入。

两种观点均有不足之处。第一种观点认为自产货物对外

捐赠与存货的非正常损耗的会计处理相似，但事实上两者有

着本质的差异。存货的非正常损耗资产已经不能再使用，在当

期应确认为损失。而自产货物对外捐赠不论是否是公益性的，

都并未导致相关资产的消失，只是资产所有权发生转移，资产

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总资产并未减少。第二种观点把自产货物

对外捐赠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以自产货物

发放非货币性福利、将货物用于偿债、分配利润等完全等同，

但事实上它们存在差异。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因此，一般的资产交换合同、偿债合同、分配合同等签订即成

立，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就能确认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此时商

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发生转移、收入的金额在

合同中也已写明，所以能够可靠地计量（若发放非货币性福

利，相应抵减的应付职工薪酬中的工资或职工福利也能可靠

计量），其余收入确认条件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满足《企业

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五个条件。

1. 非公益性捐赠。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属于

实践性合同，在赠与财产实际交付时才成立，才能在法律上确

认为财产已转移，即使双方已经订立赠与合同，该合同也不能

视为成立。所以在签订合同时，不能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处理，而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

有事项》处理，并根据合同具体内容判断其是否要确认预计负

债或进行相关披露。实际交付资产时，会计人员可根据经验判

断是否做收入处理。

2. 公益性捐赠。

（1）合同订立与实物交付不同时进行。按《合同法》规定，

此时的合同属于承诺性合同，即在合同订立时视为已成立。在

转移赠与财产前，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

项》的规定确认预计负债。因为合同订立即生效，该捐赠义务

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若企业将来不执行，受赠人可要求支

付；履行该义务自产货物将减少，满足“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

流出企业”的条件；自产货物的成本能可靠地计量，满足确认

或有事项的第三个条件。

公益性捐赠可以迅速提高企业的知名度，提升企业的正

面形象，为企业带来良好的声誉，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影响，导

致经济利益的流入，最终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随着社会的

进步、企业财富的积累，公益性捐赠也逐渐成为很多企业日常

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成为企业形象、企业文化的重要影响因

素。因此，公益性捐赠满足收入要素确认的三个条件。但是，赠

与货物还未交付时，与商品所有权相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还

未转移给受赠方，企业还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

理权。所以，不满足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不能确认为收入。

因此，在公益性捐赠合同订立时，应作如下账务处理：借：

营业外支出———捐赠支出（捐赠货物公允价值与“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金额之和）；贷：预计负债（捐赠货物公允价

值与“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金额之和）。

当赠与货物交付时，与商品所有权相关的主要风险和报

酬已经转移给受赠方，企业没有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

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会计上

可按公允价值确认为收入，成本也能可靠地计量。此种处理符

合税法的立法意图。

因此，捐赠货物转移时，应作如下账务处理：借：预计负

债；贷：主营业务收入（捐赠货物公允价值），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借：主营业务成本（捐赠货物成本）；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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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现行会计准则执行之日起，企业自产货物对外捐赠时是否要确认收入在实务操作中存在很大争议。本文就

自产货物对外捐赠的会计处理及其对所得税申报的影响，结合实例做进一步分析，认为《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效

地保障了税赋的公平，有力地捍卫了税法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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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产品。

（2）合同订立与实物交付同时进行。这时确认捐赠义务时

就可以确认收入，应作如下账务处理：借：营业外支出———捐

赠支出（捐赠货物公允价值与“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金

额之和）；贷：主营业务收入（捐赠货物公允价值），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借：主营业务成本（捐赠货物

成本）；贷：库存产品。

在实务中，若企业的捐赠行为只是偶尔发生，则企业应按

成本结转，“营业外支出———捐赠支出”账户反映的是捐赠货

物账面价值与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之和。所以，对公益性捐

赠的会计处理不能一概而论。

二 尧 捐 赠 会 计 确 认 的 方 法 差 异 对 损 益 的 影 响

（一）对会计利润的影响

例：甲公司有一批自产产品，产品成本为 8万元，售价为

10万元，该批产品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进行捐赠，且用于公

益事业。假设甲公司没有其他所得税调整事项，2008年的会

计利润为 50万元。相关账务处理如下（单位均为万元）：

方法一：会计上不确认收入，按成本结转。借：营业外支出

9.7；贷：产成品 8，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

方法二：会计上按捐赠资产公允价值确认销售收入，同时

结转成本。借：营业外支出 11.7；贷：主营业务收入 10，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借：主营业务成本 8；贷：

产成品 8。

在方法一中，营业外支出为 9.7万元，此会计处理方法使

甲公司会计利润减少 9.7万元。在方法二中，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营业外支出=10-8-11.7=-9.7（万元），此会计

处理方法使会计利润减少 9.7万元。两种方法对损益影响一

致，都使当期会计利润减少了 9.7万元。

（二）对当期应交所得税的影响

1. 是否要按视同销售做纳税调整。

方法一：由于会计上未做销售处理，按《企业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应对此捐赠行为视同销售进行纳税调增。

下面通过对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填报来分析对企业

所得税的最终影响（在此只分析此事项对申报表中所涉及相

关项目的影响）。

附表一：收入明细表（1）第 15行“货物、财产、劳务视同销

售收入”填写 10万元，第 13行“视同销售收入”汇总增加 10

万元；附表二：成本费用明细表（1）第 14行“货物、财产、劳务

视同销售成本”填写 8万元，第 12行“视同销售成本”汇总增

加 8万元；附表三：纳税调整明细表第 2行“视同销售收入”填

写 10万元（对应附表一中收入明细表（1）第 13行）、第 21行

“视同销售成本”填写 8万元（对应附表二中成本费用明细表

（1）第 14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主表第 14行“纳税

调整”增加 2万元。

方法二：会计上已经做销售处理，损益差 2万元已经在主

表第 10行“营业利润”中包含，不涉及视同销售行为。

2. 对捐赠扣除额的调整金额不同。

（1）公益性捐赠支出。国家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对公益事业进行捐赠，通过上面的分析，两种会计处理方法

对会计利润的影响是一致的（50万元中已经包含了会计处理

差异对会计利润的影响），因此两者的捐赠扣除基数相同。甲

公司捐赠扣除限额=50伊12%=6（万元）。

方法一中，“营业外支出———捐赠支出”列支 9.7万元，应

纳税调增 3.7 万元（9.7-6），相应的在主表第 14 行“纳税调

整”增加 3.7万元。方法二中，“营业外支出———捐赠支出”列

支 11.7万元，应纳税调增 5.7万元（11.7-6），相应的在主表第

14行“纳税调整”增加 5.7万元。

两种方法对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如下：方法一中，应纳税

所得额=50（会计利润）+2（视同销售）+3.7（捐赠限额调增）=

55.7（万元）。方法二中，应纳税所得额=50（会计利润）+0（视同

销售）+5.7（捐赠限额调增）=55.7（万元）。两者结果一致。甲公

司应交所得税=55.7伊25%=13.925（万元）。

（2）非公益性捐赠支出。假设上例中甲公司捐赠属于非公

益性捐赠，根据税法的规定，非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能在税前扣

除，两种方法的涉税差异如下：方法一中，应纳税所得额=50

（会计利润）+2（视同销售）+9.7（捐赠支出全额调增）=61.7（万

元）。方法二中，应纳税所得额=50（会计利润）+0（视同销售）+

11.7（捐赠支出全额调增）=61.7（万元），两者结果一致。甲公

司应交所得税=61.7伊25%=15.425（万元）。

（3）公益性捐赠与非公益性捐赠的差异。上例中，公益性

捐赠比非公益性捐赠少交 1.5 万元（15.425-13.925）企业所

得税。税法为保护少数股东的权益，营造良性竞争的市场秩

序，涵养税源，制定了 12%扣除上限的规定，因为过度捐赠会

增加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税源枯竭，最终

还是会减少税收、增加财政负担。

两种会计处理方法的差异与所得税调整如下表所示：

由此可见，应交所得税的差异并不在于会计上是否确认

收入，而在于捐赠是否符合税法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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